
 
 

林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 

年度审核标准（修订） 

林学〔2024〕9 号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，加强导师队

伍建设，根据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

年度审核办法》（校研发〔2020〕220 号）要求，结合学院

实际，制定本标准。 

一、申请审核基本条件 

1.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。 

2.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教职工，且本人为非在读研

究生；上年度学校职工岗位考核、师德师风考核合格。 

 3.熟悉国家和学校研究生教育的有关政策法规，为人师

表，治学严谨，身体健康，能履行导师岗位职责，导师须负

责一门课程或承担不少于 4 学时的相应层次研究生课程讲授

任务。 

4.为深入把握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和前沿问题，鼓励研究

生导师积极参加国内外会议，以提高研究生指导的学术水平

和科研能力。研究生导师须每年参加学术会议（含校外培训）

至少 1 次，其中博士生导师须每年公开作报告 1 次。 

5.无违反学术道德、学术规范等行为被限招或停招的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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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3 年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在各级抽检中未出现“存在问

题论文”情况。  

6.截止年审当年 6 月 30 日，距离学校规定的退休年龄不

少于 3 年。 

二、申请审核具体条件 

1.招收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导师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

（其中条件（4）、（5）、（6）满足其中一项） 

（1）具有教授（研究员）职称，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副

教授（副研究员）职称。 

（2）初次申请招收学术学位博士生人员，应独立完整

培养过一届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，或在国内外参加博士

生指导小组协助培养过博士生，培养质量较好。 

（3）近 3 年，到位科研经费总额不少于 45 万元（不含

学校下达的科研经费）；或近一年获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

金（除青年项目）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或课题至少 1 项。 

（4）近 3 年，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中科院二区

及以上 SCI 收录研究论文 2 篇及以上，且其中至少有 1 篇中

科院一区 SCI 收录研究论文；或林学院高质量期刊指导目录

B 类及以上收录研究论文 2 篇及以上，且其中至少有 1 篇中

科院一区 SCI 收录研究论文。 

（5）近 3 年，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 项（国家级科

研成果奖前 5 名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前 2 名）；或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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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国家级林木品种审定 1 个（第 1 名）或 2 个（前 2 名）；

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近 3 年获得陕西省优秀博士论文。 

（6）近 3 年，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中科院二区

及以上 SCI 或林学院高质量期刊指导目录 B 类及以上收录研

究论文 2 篇，并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（一等奖前 3 名，二等

奖前 2 名）或通过省级林木品种审定 1 个（第 1 名）或 2 个

（前 2 名）。 

2.招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

（其中条件（3）、（4）满足其中一项） 

（1）具有副教授（副研究员）及以上职称，或具有博

士学位的讲师 （助理研究员）。  

（2）近 3 年，到位科研项目经费总额不少于 15 万元（不

含学校下达的科研经费）；或近一年获批主持国家级项目至

少 1 项。 

（3）近 3 年，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中科院二区

及以上 SCI 或林学院高质量期刊指导目录 B 类及以上收录研

究论文 2 篇及以上；或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（简称 CSCD）

核心库发表研究论文 3 篇及以上。 

（4）近 3 年，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1 项（国家级

奖持证者，省部级一等奖前 5 名，省部级二等奖前 3 名）；

或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 项（第 1 名）；或通过省级及以上林

木品种审定 1 个（前 2 名）；作为主要完成人制定标准 2 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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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团体标准（前 2 名）；或地方标准（前 2 名）；或行业标

准（前 3 名）或国家标准（前 3 名）。 

3.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

（1）具有副教授（副研究员）及以上职称，或具有博

士学位的讲师 （助理研究员）。  

（2）近 3 年，到位科研项目经费总额不少于 10 万元（不

含学校下达的科研经费）；或近一年获批主持省部级以上项

目；或近一年获批主持推广项目或横向项目 1 项（校财务到

位经费不少于 10 万元）。 

（3）近 3 年，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中国科学引文

数据库（简称 CSCD）期刊及以上发表研究论文 1 篇；或获

省部级以上科技奖项（持证者）、或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 项

（前 3 名）；或通过省级林木品种审定 1 个（前 5 名）；或作

为主要完成人制定标准 1 项：包括制定团体标准（前 3 名）；

或制定地方标准（前 5 名）；或制定行业规程标准（前 7 名）；

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。 

（4）能够提供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实践基地，

并能配备校外合作导师。 

三、审核程序  

1.个人申请。学校发布年审通知后，符合申请招生基本

条件和要求的教师，登陆研究生导师年度审核系统填写年审

申请材料，在规定时间内向招生专业所在学院提出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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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院审核。学院依据审核条件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审核，

严格执行师德师风问题“一票否决制”。申请人在认定过程中

提供虚假材料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当年申请资格。对于初次

申请招收培养博士、硕士研究生的教师，学院组织专家对其

学术水平和指导研究生能力进行答辩评审。 

3.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。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申请人

材料进行审核评议，获得参会成员 2/3 以上同意者视为通过。  

4.学院公示。审核通过的导师名单须在学院进行公示，

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 

5.学校审核备案。学院将公示后无异议的导师名单报研

究生院审核备案，审核无异议的导师名单列入下一年度研究

生招生专业目录。  

四、其他 

 1.发表的学术研究论文（正式或在线）或获得的奖项必

须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；发表的学术研究论

文不能是学校预警期刊名单上的论文；学术研究论文只能由

一人用于审核（在学校认定的G1期刊发表研究论文者除外）。 

2.校外引进人才，经学校建议聘为博士、硕士研究生指

导教师的，来校工作 3 年内不受上述申请条件（申请审核基

本条件和具体条件）的限制。 

3.就业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，导师是研究

生就业的主要责任人。近 2 年所指导研究生连续初次就业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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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于 50%（含 50%），取消当年申请资格。 

4.本标准未尽事宜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，党政

联席会研究决定。 

5.本标准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其中申请审核基本条件第

3 条“导师承担相应研究生课程讲授任务”和第 4 条“研究

生导师参加学术会议（含校外培训）”的审核从 2026 年研究

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工作开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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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院领导。 

林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11 日印发 


